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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依據 

依據苗栗縣政府災害協作中心運作機制辦理。 

二、 緣起與目的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防災協作中心(以下簡稱協作中心)籌組之目的，係為補足苗栗縣頭

份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於大規模及複合型災害情境下之人力缺口、活絡運用防災士、綜

整地區人力資源及培力、建立災時人力統籌運用機制；原則應於本所內部規劃合適運作

空間，由本所作為運用單位，媒合在地合作夥伴設立防災作中心，輔導培訓協作中心副

主任；邀請如轄區內社區發展協會、韌性社區、防災士、在地志工自主防災編組成員、

以及居住地在轄內之志願者團體組織(如 NGO/NPO 組織)成員等參與，由協作中心建立

人力資料庫管理，並於平時進行訓練提升災害防救知能；災時則透過功能編組以集中整

合管理志工及志願者人力與物資等民間能量。 

貳、用詞定義 

一、 防災協作中心 

由本所建立之人力、物力資源整合與統籌運用機制，透過平時／災時任務設定與執

行，達到災時統籌人力物力等資源、補充地方政府人力缺口等目標。 

有鑑於人員調度與訓練強度，協作中心機制係為公所層級之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

容處所開設與營運及物資發放等行政庶務工作與人力支援；其支援內容不應涉及搜索、

搜救等高度專業之災害現場作業任務。 

考量大規模災害之衝擊範圍多為廣域，亦可與其他公所以區域聯防協作形式共同籌

組協作中心，進行區域間之人力統籌調度運用。 

複數公所以區域聯防協作形式原則如下： 

1. 參與公所之產業經濟類型、人口結構及大規模災損推估等發展特性具備相似性。 

2. 參與公所間滿足距離、運輸方式、替代道路方案等交通條件，具備易達性與可及



性。 

3.  參與公所間滿足其協作中心之服務範圍可達一定面積之條件。 

4.  參與公所間滿足至少一方為相對低災害潛勢條件，以確保協作中心之可行性與

運作成效。 

5. 參與之公所應就運用單位、權責分工、任務範疇、功能編組、啟動機制，以及災

時人力物資統籌運用方式…等各項事宜進行協議。 

6. 參與之公所均需有各自之運作整備機制，並依照公所發展特性與實際需求彈性調

整，輪流主導演訓，以確保於大規模災害情境下各公所同開設協作中心之適用

性。 

二、 運用單位 

(一) 本機制所稱之「運用單位」，同《志願服務法》第三條第三款之「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 

(二) 原則以本所作為運用單位。 

(三) 如本所囿於人力、預算等限制，則可邀請或委託平時合作並具備災害救援知能

之志工團體組織（如志工團體組織、NGO／NPO 組織、駐地在區內之相關組織，

以及其他熱心公益人士等）、防災士團體、已完訓防災士等，共同籌組，由本所

進行維運管理；並依地方政府需求，由委託之民間組織適時派遣人員進駐本所

災害應變中心進行資訊整合與人力調度。 

三、 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 

(一) 協作中心應設置主任及副主任，以運作各項平時/災時任務。 

(二) 主任應由本所之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無主任秘書者，由秘書層級以上人

員擔任。 

(三) 副主任人數不限，應以可投入各項平時/災時任務之協作中心成員為優先擔任。 

四、 志工 

依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志願服務法》規定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並取

得衛福部認列志工身份者。 



五、 志願者 

包括尚未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取得志工身份之防災士、轄內志工團體組織成員，

於平時或災時投入防災協作中心進行志願服務者。 

參、權責說明 

由本所主政辦理協作中心之籌組與推動，包括協作中心之籌組及運作、協作人力運

用，以及時數登記與意外事故保險等權責，以下為運作架構及各階層任務： 

一、 本所權責 

(一) 因本所為運用單位，需指定相關課室主政協作中心之籌組事宜，若協作中心所

屬成員包含既有志工，且有時數登記之實際需求，則需依《志願服務法》規定提

報「志願服務計畫」，申請成為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並依規定辦理志願服務人員之招募、

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等事宜，以利志工紀錄之彙整與管理。 

(二) 本所於災時成立協作中心時，可依《志願服務法》為其具志工身份之成員辦理意

外事故保險；或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由苗栗縣政府視行政預算及協作人力運

用之需求，為投入協作中心運用之成員投保相關保險。 

(三) 如本所囿於人力、預算等限制，得由本所媒合相關單位(詳前述二(三))進行協

作中心之籌組與維運。 

(四) 於評估其發展特性(如產業經濟類型、人口結構及大規模災損推估等)後，在滿足

交通條件(距離、運輸方式、替代道路方案等)、面積、災害潛勢等條件下，亦可

由本所以區域聯防協作形式共同籌組協作中心，進行區域間之人力統籌調度運

用。 

(五) 宜透過經費補助、夥伴媒合等方式，進行協作中心之籌組，並輔導培訓協作中心

副主任及建立各功能編組。 

(六) 輔導協作中心設立災時協作人力動員機制，就所屬協作中心進行整合管理，以掌

握其營運情形，並適時就其推動過程所遇困難提供建議。 

(七) 視實際需求輔導完訓防災士取得志工身份；以及既有志工取得防災士資格認證。 



二、 協作中心權責 

(一) 建立「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機制」，設置中心主任及副主任進行相關管理工作，並針對平時/

災時之任務進行規劃。 

(二) 就各災害情境進行研擬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等演訓。 

(三) 成員之邀請及管理。 

(四) 依所屬協作人力之技能專長等，建立功能編組。 

(五) 救災時來自外部之臨時性協作人力進行評估，並依其背景與專長納編至相對應之

功能編組。 

(六) 針對協作人力建置災害現場之統一指揮系統、人力調派與管理機制。 

 

肆、協作中心平時任務 

一、 成員邀請、人力資料庫管理 

(一) 邀請相關人力成為協作中心之成員，包括各功能編組之常設性人員(如：韌性社

區、社區發展協會、守望相助隊)、防災士、有意願協助防災工作之民間志工團

體、企業及熱心公益人士等，並建立名單或清冊等人力資料庫進行管理。 

(二) 運用Google 表單、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等，建立平時志工招募、登錄及管理機

制，並依人員背景、專長建置人力管理資料庫；運用社政防救災整合平台於災時

聯繫志工團體進行進駐，以強化災時運作，減少災時人力短缺及民力不足之情形。 

(三) 以轄內之既有志工及防災士為主要對象，由協作中心負責邀請、媒合轄內已完訓之

防災士納入各功能編組運作。 

(四) 轄內之社區發展協會、韌性社區、志願者組織，以及居住地在轄內之志願者團體

組織（如 NGO／NPO 組織）成員，亦為協作中心之邀請與運用對象。 

(五) 災時若本所向外部提出支援請求時，針對外部協作人力等之調度運用，亦可透過

協作中心共同協調。 

(六) 參照並呼應韌性社區之推動工作，協作中心應考量各種可能之情境與災時實際需求，

參考避難收容處所之任務需求，進行規劃、作業、後勤，以及財務行政等相關功能

編組；各功能編組組長以取得防災士資格或具備相關經驗之志工擔任為原則。 



(七) 轄下已取得志工身份者，需依《志願服務法》規定整合志工基本資料、服勤時數

等，並彙整服務成果提報表，以每半年為期提報至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以利志工

紀錄之彙整與管理。 

二、 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任務 

（一）比照韌性社區推動之工作，原則以規劃協調組、作業組(疏散避難小組、避難收容

小組、物資發放小組)、後勤支援組、財務行政組等 4 大組別及作業組之 3 小組

別為主(如下表 1)。各功能分組於平時即應完成人員編組與任務規劃，並應配合災

時地區應變中心值勤方式就各功能分組人力編排運作梯次，以符合實際運作需求。

至災時臨時性外部支援人力，則由規劃協調組按支援人力之背景與專長及人力需

求等考量分配至適合之功能分組。 

                   表 1 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任務說明 

組別 小組別 任務說明 

 

 

 

 

 

 

規劃協調組 

1、 定時彙整各功能分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掌

握協作中心運作量能。 

2、 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報，負責報告協作中心人力

運用及協助事項執行情形(如協助災區民眾疏散撤

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物資發放之人力調派與任

務執行等)。 

3、 功能分組運作人力不足，統一協調各功能分組人力支

援或負責向地區應變中心請求人力支援。 

4、 協助地區應變中心對原協作中心編組外之志工/志願者

及臨時性外部支援人力評估其背景與專長，按各功能分

組人力需求考量，辦理登記後納編至適切之功能分組。 

5、 負責協作中心自災時啟動至撤除之完整運作紀錄。 



 

 

 

 

作業組 

疏散避

難小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2、 作業組依協助工作內容原則可區分為「疏散撤離小組」、

「避難收容小組」及「物資發放小組」，茲分述如下： 

「疏散撤離小組」 

原則以2人為1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本所轄

內災區民眾進行疏散撤離。 

「避難收容小組」 

依既有運作機制與規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事宜。 

「物資發放小組」 

原則以3人為1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各類物

資之發放與收受登記事宜。 

避難收

容小組 

物資發

放小組 

後勤支援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2、 負責協作中心人員膳食、物資傳遞等後勤事宜。 

 

財務行政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2、 負責協作中心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單據等

進行造冊。 

 

（二）依照上述組別，需配合參加相關任務之教育訓練，加強成員各自任務能力。 

（三）且需定時辦理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驗證協作中心運作之可行性。 

三、 維護管理防災協作中心運作場域 

原則於本所內部規劃中心運作之場域，並於平時辦理相關演練及教育訓練。 

四、 教育訓練 

（一）輔導有意願協助防災工作之防災士，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完成基礎課程取得

志工身份，以利運用單位可依《志願服務法》將編管防災士進行納保、補助等，

亦可依《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獲其福利。 

（二）輔導其轄下既有之志工參與防災士培訓，以取得防災士資格認證。 



（三）於平時針對所屬協作人力進行培力，以提升其災害防救知能，包括災害防救知識、

實作技術技能、風險溝通等；以確保協作中心之成員可於災時透過共同語彙以提

升應變工作之效率。 

五、  行政庶務工作 

（一） 行政事務(如協作人力管理、造冊、申辦獎勵、訂定與更新相關所需文件及表格

等)。 

（二）與其他單位間之整合、交流，以及協商等庶務工作。 

（三）會計事務。 

伍、協作中心災時任務 

（一）本所於災時視災害衝擊與影響範圍，認為有其必要性時，由市長指示啟動開設協

作中心。 

（二）災害情境與任務盤點。 

1. 第一時間偕同本所人員盤點災害境況及災害防救任務之待辦事項。 

2. 依災前擬訂之規劃及當下災害境況進行任務分工與指派。 

（三）人力集結與登記、任務指派。 

1. 由協作中心辦理災時人力之集結與登記事宜。 

2. 報到之協作中心成員，依據災前建立之人力資料庫，及其所屬之功能編組進行

人力調度。 

3. 由各功能編組之組長進行成員管理與任務指派。 

（四）協助本所人員辦理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營運及物資發放等行 

政庶務。 

陸、協作中心設立流程 

    本所除了設立協作中心、建立協作中心運作機制外，應將其納入地區防救災計畫內，

配合本所每 2 年修正 1 次地區防救災計畫之規定，定期檢討更新，並邀請協作中心成員共

同參與災害防救會報或相關會議，以加強與協作中心成員之合作關係，獲取本所最新之防

災資訊，其設立流程規劃應包括下列建議之相關工作： 



一、 協作中心組成及啟動 

（一）由本所召集有意願於災時進行志願服務之人士與團體(如動員轄內防災士)，啟動

協作中心之籌組。 

（二）確立協作中心於災害防救工作上之角色與任務，以及協作中心與本所間之任務分工

與協作機制。 

二、 盤點災害防救工作及現有人力 

（一）於盤點如本所、社區發展協會、韌性社區等既有之災害防救工作與現有人力，就分工與權責

進行討論。 

（二）針對不足之人力，提出協作中心之支援方式與機制。 

（三）由本所輔導培訓協作中心副主任及所屬各功能編組之組成。 

（四）設立協作人力動員機制。 

三、 研擬災害情境 

（一）研擬大規模災害情境、可能之災害防救任務，以及協作人力等需求盤點。 

（二）預先規劃人力分派、空間規劃與物資管理等事宜。 

四、 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 

本所與協作中心應於平時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等演訓，透過演練調整現行

協作中心運作機制之可行性，並視需求與韌性社區相關演訓活動共同辦理。 

柒、災害協作中心運作架構     

    為整合民間人力資源，由本所民政課主政、社會課協助辦理，並推派具有豐富防災經驗

之志工或防災士擔任協作中心主任，透過地方政府對災害協作中心進行經費補助及夥伴媒合

等方式進行籌組，並由災害與協作中心進行轄內防災士、志工及志願者之納編管理及災時任

務指派等工作；運作架構如圖 1 所示，各階層任務分述如下： 

 



 

                                 圖 1 

捌、獎勵辦法 

本機制中有關獎勵部分，除依衛福部《志願服務法》、《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規定

辦理外，本所可另視需求訂定相關獎勵規範。


